周村区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

的实施意见

周政发〔2017〕23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，理顺管理体制，完善管理机制，不断改善人居环境，促进“富而强、精而美”的幸福周村建设，根据《物权法》、国务院《物业管理条例》和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淄博市物业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规，结合我区物业管理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建设“最干净、最有序、最文明、最和谐、最安全、最幸福”的“六最”城市要求，以机制创新为核心，将物业管理纳入城市综合管理体系，建立起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参与、镇办主管、企业主责、业主监督、行业自律”的物业管理机制，全面提升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水平，全面推进“富而强、精而美”幸福周村建设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一是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，解决好物业管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，建立物业管理长效机制，实现物业管理的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。二是坚持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，“建”“管”并重，突出抓好物业管理体系建设和物业服务质量，提升物业管理的整体水平。三是坚持以专业化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为主、自助式管理为辅的多模式物业管理，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。四是坚持行政监管与市场调节相结合，创造公平公正、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，增强全区物业服务市场活力。

三、管理体制

（一）强化政府主导

区政府加强对全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组织领导，区房管局是全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，具体负责全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区房管局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全区物业管理行业的监督管理，具体包括：

1．负责对全区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、监督、协调。

2．负责组织有关物业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贯彻落实。

3．对住宅小区，根据土地四至或配套设施划分物业管理区域，落实物业用房配置，指导、监督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工作，落实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制度。

4．对镇（街道）物业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。对老旧小区改造后社区服务、公共设施配置等情况进行检查、考核。

5．根据物业服务活动中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诚信程度，建立物业服务企业的诚信档案，并据此推荐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优秀物业管理项目。

6．对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和物业服务企业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。

7．指导镇（街道）召开辖区内业主大会，规范成立业主委员会。

8．负责制定考核细则，对镇（街道）的物业管理工作进行检查、考核。

9．受市房管部门委托对辖区物业服务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察执法。

10．指导做好全区物业服务企业文化建设。

11．其他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属地管理

1．各镇（街道）负责辖区内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，各配备1-2名工作人员专职负责物业管理工作。结合老旧小区改造、棚户区改造等工作，完善老旧小区公共设施配置，引进物业服务企业，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。根据辖区老、旧、散居住区存有量，合理配备经费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1）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纳入整体工作，同步研究、同步部署、同步考核、同步奖惩。

（2）负责对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考核并建立档案。

（3）会同区房管局界定物业管理区域范围，科学划定物业管理区域。

（4）组织指导本辖区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换届工作，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依法开展业主自治管理。

（5）负责物业管理活动的日常管理与考评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《物业服务合同》的履行，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管理。

（6）各镇（街道）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主要协调下列事项：

①业主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不履行职责的情况；

②物业服务企业在履行退出程序和交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；

③辖区内出现的物业服务突发事件；

④协调处理物业服务中的矛盾纠纷。

（7）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，各镇（街道）及时引进物业服务企业，按规定划定停车区域或停车位。对不具备实行物业管理的老、旧、散居住区，提供基本的物业服务（即：简易物业管理），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公共秩序维护、清扫保洁、绿化养护等。

（8）调解处理物业纠纷。各镇（街道）要配备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的固定接待场所，并建立规章制度，负责受理业主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的投诉，通过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等有效平台，运用综合手段化解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各类矛盾和纠纷。所辖社区居委会也要确定1名负责人，负责本辖区的物业信访投诉工作。

2．村（社区）协助镇（街道）做好本辖区的物业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共商事务、协调互动的“四位一体”社区物业管理工作机制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1）村（社区）建立“两站一中心”（即：物业管理矛盾调解站、物业应急维修服务站、物业服务中心）。

（2）负责辖区内物业维修资金报修初审。

（3）协助镇（街道）监督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依法开展业主自治管理，确保业主委员会工作的连续性。

（4）监督物业管理活动，协助镇（街道）处理管理服务中的矛盾纠纷。

（5）对暂不具备市场化管理条件的住宅小区提供基本的有偿服务。

（6）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，村（社区）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。

（三）明确部门职责 
1．周村规划分局在新建小区设计时要严格按照设计规范设置物业管理、社区用房等配套公建。

2．区住建局在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时，确保物业服务用房等小区配套公共设施的落实。

3．区城管执法局负责住宅小区内乱搭乱建等行为的执法检查工作。

4．区公安分局负责住宅小区内治安管理和消防监督检查工作。

5．区财政局负责相关经费的拨付和监督。

6．区环卫局负责住宅小区内垃圾收集、清运工作。

7．区物价局负责物业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8．区质监局负责住宅小区内电梯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。

9．区工商局负责物业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10．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暖、通信、有线电视、宽带等专业经营单位负责小区内专业经营设施设备的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、改造、移交等工作。

（四）突出企业主体责任

物业服务企业是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主体，按照《物业服务合同》对小区住宅物业服务全面负责。物业服务企业建立“三会”制度（即：恳谈会、调解委员会、联席会），推行“三公开”制度（即：公开服务价格、标准和内容，公开投诉渠道和方式，公开公共部位收益信息）。推进物业管理信息化，积极探索“互联网+物业”新模式，提高物业服务便捷化水平。

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严格按照《物业服务合同》约定的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履行职责：

1．物业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、管理和维护。

2．公共绿化的维护。

3．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的维护。

4．公共区域的秩序维护、安全防范等事项的协助管理服务。

5．物业使用中对禁止行为的告知、劝阻、报告等义务。

6．物业维修、更新、改造费用的账务管理。

7．物业服务档案和物业档案的保管。

8．加强小区物业文化建设。

9．其他物业管理事项。

（五）加强业主监督

小区业主委员会应当在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居委会）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工作。要注重吸收思想觉悟高、政治素质好、热爱公益事业、乐于奉献的老党员以及各界人士进入业主委员会。主要职责如下：

1．召集并主持业主大会会议，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。

2．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。

3．执行业主大会的决议、决定。

4．及时了解业主、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，督促业主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，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。

5．监督业主管理规约的实施。

6．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。

（六）强化行业自律

在区房管局的指导下，成立周村区物业行业协会，严格按照《淄博市住宅物业等级标准》要求规范物业服务行为，建立完善的物业服务企业及物业从业人员的自律制度，配合区房管局建立健全信用档案。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对于新建住宅小区，建设单位要通过招投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管理。开发建设单位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，应提供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证明》。工程竣工验收要严格落实竣工验收备案制度和物业管理用房、公共配套建筑、公共部位验收备案制度。开发建设单位要按前期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完善物业管理移交手续，保证前期物业管理落实到位。业主委员会组建后，开发建设单位、前期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委员会三方要按规定做好物业管理的交接工作，确保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实行规范的物业管理服务。

（二）对于老旧住宅小区，各镇（街道）要加大对辖区内老旧住宅小区的整治力度，逐步解决老旧住宅小区环境、配套等方面的问题。

1．改造后的老旧住宅小区，具备实行物业管理条件的，以社区管辖范围为基础，界定物业服务区域；以村（社区）为基础，组织召开业主大会，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，由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，以物业服务企业为主体，开展物业服务活动。对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小区，由村（社区）负责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。

2．未改造的老、旧、散住宅小区，由村（社区）引进物业服务企业，重点做好保洁和秩序维护工作。

3．物业管理要实现全覆盖，对老旧小区的物业管理，区财政予以适当补贴。

（三）新型农村社区、企业自管小区，分别由村委会、企业引进物业服务企业，按照《物业服务合同》做好小区物业服务工作。

（四）建立严格的物业服务企业退出机制。镇（街道）要加强物业服务企业退出事项的监管，建立物业服务企业退出预先报告制度；业主大会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，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约定进行。区房管局要会同镇（街道），对物业服务企业退出服务项目进行严格监督，指导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做好协调工作。物业服务企业退出后至业主大会选聘到新的物业服务企业前，由镇（街道）委托环卫、园林等部门做好保洁、垃圾清运和绿化维护等工作，发生的费用由业主承担。未经合法程序擅自退出物业服务项目的，由镇（街道）提报区房管局记入企业信用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构建“诚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的机制，将物业企业的信用情况作为物业项目招投标、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实施全区物业管理三年行动计划。2017年为物业服务规范年，全面落实“三会”“三公开”制度，整顿市场秩序，完善物业市场备案、退出机制。2018年为物业服务标准提升年，所有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逐步过渡到星级服务标准，建立“质价相符”的物业服务运行保障机制，三星级以上物业服务小区达到30%。2019年为物业品牌服务满意年，所有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群众满意度达到80%以上，三星级以上物业服务小区达到60%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一是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周村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建立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研究解决物业管理中的矛盾和问题。

二是建立镇（街道）物业服务网格化管理制度，以网格化为基础，结合“五长制”，落实住宅小区挂包责任制，确保每个住宅小区有一名挂包干部、每幢楼有一名楼长负责，共同协调解决小区物业管理中的问题。

（二）完善考核机制

区房管局组织对各镇（街道）物业管理工作进行月考核，考核结果纳入区政府对各镇（街道）的年度综合考核。各镇（街道）要加强对辖区内住宅小区及物业服务企业的考核，考核结果报区房管局备案。从2017年至2019年，区政府每年列支50万元的奖补资金，用于奖补领导重视、管理规范的镇（街道）。镇（街道）要加强对辖区内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，培植典型、选树品牌，带动辖区内物业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。

（三）加强专业培训

区房管局及各镇（街道）、物业服务企业要根据各自职责和工作需要建立定期培训学习制度，加强对物业管理工作人员、业主委员会成员、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经理的专业技能培训，重点是物业管理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发展理念、创新思维、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，注重物业从业人员的岗前和岗中培训。

（四）加强舆论宣传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《物权法》、国务院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淄博市物业管理办法》及相关的政策法规，引导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懂法规、知政策，树立正确的物业管理消费观念，主动支持、参与物业管理活动，正确维护权益，自觉履行义务，形成全社会关心物业管理，参与物业管理，支持物业管理的浓厚氛围。

附件：周村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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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周村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 长：刘冀中 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安  伟  区房管局局长

成  员：李  明  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

        韩俊霞  区非税收入管理局副局长

        杨卫国  区住建局副局长

        孙  杰  区工商局副局长

        王  伟  区质监局副局长 

        苏国迎  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

        刘  强  区物价局副局长

        王贻栋  区房管局党委副书记

        孙继增  区环卫局副局长

        王  辉  周村规划分局副局长

        梅  雷  王村镇人大主席

        景光星  南郊镇副镇长

        韩爱军  北郊镇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

        潘国兴  大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 

        冯  涛 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刘延刚 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王  卫 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作室副主任

        余  超  经济开发区招商二局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房管局，安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王贻栋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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